
现在注册公司实行认缴制，验资制度已经废除。

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度实施后，取消了验资制度，这是工商登记制度的改革

措施。商务登记前主管部门审批制度不再适用于依照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决定

事先许可的事项，但国家安全和公民生活安全除外。

公司注册资金的法律规定

除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决定对公司注册资本实缴有另行规定的以外，

取消了关于公司股东(发起人)应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两年内缴足出资，投资公司在

五年内缴足出资的规定;取消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应一次足额缴纳出资的规

定。转而采取公司股东(发起人)自主约定认缴出资额、出资方式、出资期限等，

并记载于公司章程的方式。

放宽注册资本登记条件。除对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有另行规定的以外，取

消了有限责任公司、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最低注册资本分别应达 3

万元、10万元、500万元的限制;不再限制公司设立时股东(发起人)的首次出资比

例以及货币出资比例。

简化登记事项和登记文件。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认缴出资额、公司实收资本不

再作为登记事项。公司登记时，不需要提交验资报告。

注册资本

1、缴纳时间

除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决定对公司注册资本实缴另有规定的外，公司

股东(发起人)自主约定认缴出资额、出资方式、出资期限等，并记载于公司章程。

2、缴纳形式

不限制公司设立时股东(发起人)的首次出资比例;不限制股东(发起人)的货币

出资比例。



《公司法》第二十七条，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

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但是，法

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

对作为出资的非货币财产应当评估作价，核实财产，不得高估或者低估作价。

法律、行政法规对评估作价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3、最低限额

除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决定对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另有规定的外，

取消了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 3万元、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 10

万元、股份有限公司最低注册资本 500万元的限制;不再限制公司设立时股东(发

起人)的首次出资比例;不再限制股东(发起人)的货币出资比例。

注册资本与注册资金的概念有很大差异：

1)注册资金所反映的是企业经营管理权;注册资本则反映的是公司法人财产

权，所有的股东投入的资本一律不得抽回，由公司行使财产权。

2)注册资金是企业实有资产的总和，注册资本是出资人实缴的出资额的总和。

3)注册资金随时因资金的增减而增减，即当企业实有资金比注册资金增加或

减少 20%以上时，要进行变更登记。而注册资本非经法定程序，不得随意增减。

4、验资

综合上面所说的，注册资本是属于注册公司的第一步，但是现在我国公司法

条例已经改变，注册资本已不再进行验资，只要在规定的时间之内认缴完成就可

以，所以，现在我国的政策也越来越放宽就是为了让创业者可以减少很大的资金

压力。


	公司注册资金的法律规定
	注册资本

